请求人承诺书

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:
    本人/本单位（请求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（被请求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间因名称为“                    ”，专利号为“                 ”的（专利类型）             专利侵权纠纷之事宜，向贵局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。现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bookmark0]一、本人/本单位（请求人）向贵局提交的文件、陈述的事实及证据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bookmark1]二、本人/本单位（请求人）未就上述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处理过程中，一旦请求人就上述纠纷提起民事诉讼，即视为撤回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。人民法院立案之日即为撤回请求之日，贵局无需另行通知请求人。
[bookmark: bookmark2]三、证明被请求人侵权属于请求人的举证责任。在案件处理过程中，为查明案件事实，请求人提出鉴定申请或贵局认为有必要进行鉴定时，鉴定机构由案件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报贵局确认，协商不成的由贵局直接指定，请求人承诺按贵局指示预缴鉴定费等有关费用。在指定期限内，请求人未缴纳有关费用的，即视为请求人撤回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，期满之日即为撤回请求之日，贵局无需另行通知请求人。
本文件一式两份，当事人留存一份，办案部门存档一份。
请求人（代理人）签名/公章：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月   日

（注：代理人须获得撤回请求的特别授权，方可签署本文件。）
